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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

「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
不得記載事項」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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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114/9/18 央行「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相關議題之說明」

2024年11月內政部通函地方政府釋明，經政府變更金融業者對不動產買
賣之授信條件，致貸款不足，屬「不可歸責於雙方」因素。

↖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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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行引用內政部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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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依據內政部公告之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
項及不得記載事項」、「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
項及不得記載事項」相關規定，買方貸款金額少於預定

貸款金額者，如屬不可歸責於雙方時，已訂有相
關處理機制。例如，預售屋賣方可同意由買方分期清
償差額，或買賣雙方得選擇解除契約；成屋買賣雙方得
選擇解除契約。

113/10/9 中央銀行選擇性信用管制規範之協處措施

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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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貸款約定  
（一）第七點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新臺幣__元整，由買方與賣方洽定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付由買賣雙方依約
定辦妥一切貸款手續。惟買方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於買方之貸款條件時，買方有權變更貸款之金融機構，自行辦
理貸款，除享有政府所舉辦之優惠貸款利率外，買方應於賣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二十日內辦妥對保手續，並由承
貸金融機構同意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賣方。  
（二）前款由賣方洽定辦理之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，其差額依下列各目處理：  
１、不可歸責於雙方時之處理方式如下：  
（１）差額在預定貸款金額30%以內者，賣方同意以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由買方分期清償。  
（２）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30%者，賣方同意依原承諾貸款之利率計算利息，縮短償還期限為__年（期間不
得少於七年），由買方按月分期攤還。  
（３）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30%者，買賣雙方得選擇前述方式辦理或解除契約。  
２、可歸責於賣方時，差額部分，賣方應依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由買方分期清償。如賣方不能補足不足額
部分，買方有權解除契約。  
３、可歸責於買方時，買方應於接獲通知之日起__天(不得少於三十天)內一次給付其差額或經賣方同意分期給付其
差額。  
（三）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，由買方負擔。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。  

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「第18點『貸款金額差額』」內容

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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➥前項不可歸責於雙方致貸款

不足，買賣雙方倘無原承諾
貸款年限及條件之相關文
件得據以辦理者，得參照
賣方洽定銀行核定之貸款利率
及年期辦理。

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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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體系表非屬行政機關製作，僅係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
公會全聯會討論資料

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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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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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「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，通知買方進行交屋」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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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「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，通知買方進行交屋」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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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內政部調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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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③：「不動產開發信託預售款用途限制」（已預告）

□不動產開發信託

前項興建資金應依工程進

度專款專用。其中買方
所繳價金限支付工程
款及相關稅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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✔︎

爭點③：「不動產開發信託預售款用途限制」（已預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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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引自：114/9/18 央行「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相關議題之說明」

央行：


• 本年9月4日內政
部預告修正「預
售屋買賣定型化
契約應記載及不
得記載」草案，

賡續強化預
售屋履約擔
保機制。


• 為因應建商高度
操作財務槓桿問
題，似宜強化建
商管理機制。

爭點③：「不動產開發信託預售款用途限制」（已預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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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意見

爭點③：「不動產開發信託預售款用途限制」（已預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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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就「開發信託預售款用途限制」預告案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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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

「虛坪改革」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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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方案

爭點① : 改進容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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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年得不計入容積之空間供作管理委員會使用空

間氾濫，且實際使用作為社區社交娛樂等空間使
用（例如：烹飪教室、健身中心、歌唱教室等
等），與法令之設置目的不同，顯見有其檢討之
必要。 


內政部觀點：

爭點① : 改進容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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✔︎
✗全

聯
會
建
議

爭點① : 改進容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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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① : 改進容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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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① : 改進容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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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內政部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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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內政部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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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內政部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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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公會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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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部分同業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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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%
45%

100%
車公

車專
大公 大

公

• 買車位：分攤「車公」（黃600）

• 買房子：分攤「大公」（黑200+藍200）

80% 200㎡

600㎡
400㎡

800㎡

• 買車位：持分「車專」（黃600+200）

• 買房子：分攤「大公」（黑200）

註： 、◼︎指機電、梯廳等

現況 內政部修法方向

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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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拉：拉高單價，帶動
舊制行情


②動：動到面積，影響
都更包坪承諾


③爭：其他使用者不付
費，造成住戶間爭議


④繁：車位種類繁多，
怎麼扣除共用性質車
位未明，影響預售面
積與登記面積一致性

停車位登記修法重點與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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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車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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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公會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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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公會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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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納入「房屋全部專
供停放車輛使用」不計入
囤房稅戶數

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公會全聯會

財政部「房屋稅條例第五條與第十五
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住家用房屋戶數
認定及申報擇定辦法」

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公會觀點）

35



資料來源：114/3/6 元  第2次招商說明會

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公會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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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114/3/6 中和站(捷2)及連城錦和站(捷4) 第2次招商說明會

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公會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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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38



參 

「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 
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」案 

39
39



依實測及統計資料，111年宜蘭縣南澳西帽山雨量
站，年度累積雨量破萬毫米創下雨量新高紀錄；
113年包括凱米、山陀兒颱風均為各地帶來短延時
強降雨，因降雨量超過排水設施保護標準而發生淹

水情形者逾120處，種種跡象均顯示極端氣候已顯
著加劇水道防洪負擔，降雨超過水道保護標準之事
件發生頻率持續增加，間接提高地區淹水風險。
引自：「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」第2條修正說明

修法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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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管制門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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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認為：將適用門檻由現行2公頃驟降至0.2公頃，幅度高達10倍，造成小基地深開挖，
在有開挖率要求下，影響更為嚴重。引用新加坡國家水務局「現場雨水貯留系統技術指
引」作為降至0.2公頃理由並非允當，其國土面積僅為台灣的1/600，0.2公頃係屬城市國
家小基地開發特殊情形，我國情形顯不相同。即使下修門檻，亦應具ㄧ定規模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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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溝通邏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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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就草案逐條意見（1/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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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就草案逐條意見（1/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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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就出流管制預告草案研提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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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公會全聯會陳明圖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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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：北市就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，達法定
雨水貯留量二倍以上，屬都更容積獎勵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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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9月5日正式上路：


①出流認定辦法於114年9月3日發布


②出流計算方法於114年9月5日發布

開發單位在新制上路後1年内，開發
程序提出開發申請者，除新北，宜
蘭地方政府對1公頃以上另有規定
外，該案即可免送出流管制

⇩緩衝ㄧ年 115年9月2日前

緩衝ㄧ年（至 115/9/1日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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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建議

⇨

水利署例示 

（見：出流管制新制常見Q&A）

*備註:開發樣態繁多，個案情形亦不同，具體
適用情形仍由主管機關依個案實情審酌核處。


緩衝ㄧ年之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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